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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8_B4_A6_E5_87_86_E5_c46_579663.htm (一)、坏账准备计提

的差异 1、坏账准备计提基数的差异。对于企业与关联方之

间的往来款项能否计提坏账准备，会计与税法存在着差异。

会计上，《关于执行gt.和相关会计准则有关问题解答（一）

》（财会[2002]18号）第六条规定，企业与关联方之间发生应

收款项，对预计可能发生的坏账损失，需计提相应的坏账准

备。税法上，对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应收款项能否计提坏账准

备没有明确的规定，但很多地方在执行45号文时，对与关联

方之间的应收款项明确规定不得计提坏账准备，如江苏省国

税局转发45号文的苏国税函[2003]147号文，就规定“《通知

》第八条‘计提坏账准备的范围’⋯⋯，不包括关联方之间

发生的往来账款”。 2、坏账准备把注册税务师站点加入收

藏夹计提方法的差异。会计上，根据财会[2002]18号文，企业

只能采用账龄分析法和余额百分比法中的一种作为计提坏账

准备的基本方法，这两种方法不能同时使用，个别认定法作

为上述两种方法的补充，可与上述两种方法中的一种同时使

用，前提是“某项应收款项的可收回性与其他各项应收款项

存在明显的差别”。而在税法把注册税务师站点加入收藏夹

上，根据《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》（国税发[2000]84号）

第46条规定，“除另有规定者外，坏账准备金提取比例一律

不得超过把注册税务师站点加入收藏夹年末应收账款余额的5

‰。”，这就是说，税法上对坏账准备的计提，只能采用余

额百分比法。 3、坏账准备计提比例的差异。《企业会计制



度》对于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没有统一的规定，而是要求企

业“根据以往的经验、债务单位的实际状况和现金流量等相

关信息予以合理估计”，这是由于会计制度允许企业自行确

定坏账准备计提方法，方法不同当然也就不可能规定统一的

计提比例。税法上，国税发[2000]84号则对坏账准备的计提比

例作了上限的规定，即不得超过年末应收账款余额的5‰。 (

二)、坏账损失把注册税务师站点加入收藏夹核销的差异 1、

坏账损失核销方法的差异。会计上，根据《企业会计制度》

规定，企业坏账损失的核销只能采用备抵法。而税法上，国

税发[2004]82号文《关于做好已取消和下放管理的企业所得税

审批项目的后续管理工作的通知》指出，纳税人在年度纳税

申报时，应说明坏账损失核销采用的方法，如果以后年度改

变核销方法的，应按规定报送变更原因及企业管理机构的变

更决议等。但在实际执行中，纳税人一般不得将坏账核销方

法由把注册税务师站点加入收藏夹备抵法变更为直接核销法

。 2、坏账损失核销手续的差异。会计上，《企业会计制度

》规定，企业对于无法收回的应收款项，根据企业管理权限

，经股东大会或董事会，或经理（厂长）会议等类似机构批

准，即可冲销已计提的坏账准备。但税法上，《企业财产损

失税前扣除管理办法》（国税发[1997]190号）明确，未经税

务机关批准的财产损失，一律不得自行税前扣除。在实务中

，一般是根据报批金额的大小，逐级由县（市、区）、省、

国家税务总局审批或备案，具体金额由各把注册税务师站点

加入收藏夹省税务局确定。 3、某些特殊应收款项确认为坏

账损失的差异。 ⑴关联方之间应收款项确认为坏账损失的差

异。会计上，财会[2002]18号文规定，只要关联方（债务单位



）存在撤销、破产、资不抵债、现金流量严重不足等情况，

就可以确认为坏账损失。而税法上，84号文第48条规定，“

关联方之间往来账款也不得确认为坏账”，《关于关联企业

间业务往来发生坏账损失税前扣除问题的通知》（国税

函[2000]945号）对此又进一步明确，只有关联方破产时，才

能确认为坏账损失。 ⑵企业之间拆借款项确认为坏账损失的

差异。会计上，对企业之间拆借款项，如遇债务单位破产等

情把注册税务师站点加入收藏夹况不能收回的，可确认为坏

账损失。而税法上，《关于企业财产损失税前扣除问题的批

复》（国税函[2000]579号）规定，“除金融保险企业等国家

规定允许从事信贷业务的企业外，其他企业直接借出的款项

，由于债务单位破产、关闭、死亡等原因无法收回或逾期无

法收回的，一律不得作为财产损失在税前进行扣除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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